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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色”論研究 

 

余俊豪* 

 

論文摘要  有關“色”之論述從《詩經》已能找到淵源，其中對貴族威儀、體貌、

形容的描寫，說明當時“色”是評價某人道德標準的重要概念，此概念亦為孔子及

其後學所繼承。過往不少學者對於《禮記》和《大戴禮記》等傳世文獻的真偽存疑，

認為這些文獻多為後出。郭店楚簡和上博簡的發現，證明了它們的部分內容至少在

戰國已經存在，這使我們對早期儒學的發展有更開闊的視野。更重要的是當中包含

了許多關於“色”的內容，有助我們了解孔孟之間儒門對於“色”的共有論述及共

同話語。本文擬在前賢研究的基礎上，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研究相結合的方法，

具體分析、比較當中有關“色”之論述，以進一步探討早期儒家對“色”的觀念及

其形成的脈絡。 

 

關鍵詞 色、先秦儒家、郭店楚簡、上博簡、《禮記》 

 

 

一  引論 

 

  作為儒家思想的始創人，孔子深深慨歎禮崩樂壞，一生致力恢復西周的政治秩

序，嘗試挽救逐漸失落的禮樂文化。然而，時代巨輪總是往前的，隨著周室敗亡，

其文化影響力也在衰退。儒生對禮樂的態度也從政治救亡蛻變成一種文化救亡。在

禮樂僵化、混亂、僭越甚至被人漸漸遺忘的背景下，要保持自西周流傳下來“郁郁

乎文哉”的禮樂文明的生命力，強調禮樂的內涵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從禮學的角度

看，禮的道德內涵是戰國儒生普遍關注的問題，換言之，即禮儀的外在形式與道德

心的關係。儒家強調的道德、禮樂理論在百家爭鳴下面臨著重大的挑戰：究竟實踐

道德或禮儀的動因為何？再進一步說，個人的道德與禮儀行為的價值何在？這些都

是儒門亟待解決的問題，而其中一個著墨點，就是為外貌顏色的規範重新注入道德

意義。因此，研究儒家“色”論有助了解孔子及其後學對上述問題的解答。 

 

 

二  色之起源 

 

  郭店楚簡《語叢一》內容所涉及的範圍較廣，劉釗先生以為是儒家思想觀念的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中國語言文學）。 



 

 

181 

 先秦儒家“色”論研究 

一種語錄匯編。1其中有對“色”之說明，簡文說： 

 

凡有血氣者，皆有喜有怒，有慎有莊。其體有容，有色有聲，有嗅有味，有

氣有志。凡物有本有化，有始有終。容色，目司也。聲，耳司也。嗅，鼻司

也。味，口司也。氣，容司也。志，心司【也。……】2 

 

而《禮記‧三年問》云：“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3可見，“有血氣者”的範圍雖然可以很大，但簡文應該專指人，並且強調人的自然

本性。簡文說明了“色”的生理基礎，涉及到氣、志、容、色、聲等範疇，但其具

體運作以及影響等問題則未有說明，而且簡文中“容”的角色有重複的問題，既為

目司，亦司氣。如果我們將“司”理解為指導、控制、主管的話，則“容”同時是

主動與被動的角色，這顯示簡文的論述可能仍處於比較原始的狀態。對於這些問題，

《性自命出》為我們提供了一些線索： 

 

凡用心之躁者，思為甚。用智之疾者，患為甚。用情之至者，哀樂為甚。用

身之弁者，悅為甚。用力之盡者，利為甚。目之好色，耳之樂聲，鬰陶之氣

也，人不難為之死。4 

 

理解這段簡文與“色”之運作及影響的關鍵在兩點，一是何為“鬰陶之氣”；二是

其何以致死。劉釗先生以音韻、文獻用例及同一篇的“濬深鬰陶”作理據，指出“鬰

陶之氣”是鬰積於胸中“心初悅而未暢”的一種情感。5其實，《性自命出》中還有

“喜斯陶，陶斯奮，奮斯詠，詠斯猶，猶斯作。作，喜之終也”6的說法，結合前文

耳目之好聲色，可見簡文認為感官刺激和生理欲求是人所喜悅者，並會逐漸積集，

甚或致死。至於第二個問題，《荀子‧性惡》亦提供了解答，荀子認為身體追求外在

的感官刺激及求得生理的基本滿足是人的天性。然而，一旦順著性情而無所節制，

則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爭奪，進而失去性命之常。7如此則“色”之消極作用十分明

顯，“容色”由“目”所司，目之好色自然屬人之所喜。這種人生而有之的追求，

以“鬰陶之氣”的形式存在。 

 

                                                 
1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80。 
2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60。李零先生未釋“化”字，據

劉釗：《郭店楚簡校釋》，頁 191。 
3 鄭玄（127–200）注，孔穎達（574–648）疏：《禮記正義》，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社，2000 年），頁 1817。 
4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107。 
5 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4 年），頁 42。 
6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106。 
7 王先謙（1842–1917）：《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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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樂記》記載了魏文侯與子夏的對答，反映了德和淫色的矛盾： 

 

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

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夫敬以和，何事不行？”8 

 

子夏這裏明確指出淫色害德，雖然主要論述的是音樂，但仍以“色”的程度作為

“音”是否對德有害，以至是否適用於祭祀的一項準則，說明有些音樂雖然能滿足

人對於聲色的喜好，但也會使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由此可以看出在子夏眼中

“德”與“淫色”的不相容關係，其所以然是“淫志”、“溺志”、“煩志”、“喬

志”。 

 

  如果我們結合上博二《民之父母》中提到“物──禮──樂──哀”的脈絡來

看，則更見子夏所受“色”論之邏輯是一貫的。9上博二《民之父母》、《禮記‧孔子

閒居》和《孔子家語‧論禮》都記載了子夏向孔子詢問如何成為“民之父母”一事，

可以反映出子夏從孔子處接受的威儀觀。三篇都指出，孔子認為要達於“禮樂之原”，

致行“五至三無”，廣施於天下，才能稱作“民之父母”。兩篇傳世文獻以“五起”

為目總結“五至三無”的效果，《民之父母》雖有對應的文字，但沒有標為“五起”，

而“五至”亦有異文，《民之父母》簡文說： 

 

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五至’乎，物之所至者，志

亦至焉；志之所至者，禮亦至焉；禮之所至者，樂亦至焉；樂之所至者，哀

亦至焉，哀樂相生。君子以正，此之謂‘五至’。” 

 

兩篇傳世文獻都作“志──詩──禮──樂──哀”，但正如郭店楚簡《性自命出》

云：“凡人雖有性，心無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悅而後行，待習而後定。”《禮記‧

樂記》云：“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10可見，《民之父

母》可視為較佳版本，而兩篇尤其與子夏之學息息相關。我們知道子夏與《詩經》

關係密切，所以傳世文獻的“詩──禮──樂”觀很可能就是因此衍生出來的。從

中我們可知子夏在《樂記》中提及的色、志關係：音樂的生成是由於人感物而動，

                                                 
8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310–1312。 
9 本文所引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之釋文主要採用原書，即馬承源先生主編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

楚竹書》第一冊至第九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至 2012 年）。在關鍵問題上會參考、比較

其他研究者之釋讀，其間有更易者，則另標註。 
1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頁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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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聲音有剛柔、清濁、好惡之別，即“色”之程度，這些因素決定了其為德音抑或

溺音。另一方面，德音和溺音對“志”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因為其作為“物”會影

響無定志之心，結果可以是“習而後定”或“喜之終”。 

 

  郭店楚簡《五行》關於色之起源的論述則似乎表現出與《性自命出》截然不同

的傾向，其以“思”為起點，將“玉色”視作成德必由之路，簡文云： 

 

仁之思也清，清則察，察則安，安則溫，溫則悅，悅則戚，戚則親，親則愛，

愛則玉色，玉色則形，形則仁。 

智之思也長，長則得，得則不忘，不忘則明，明則見賢人，見賢人則玉色，

玉色則形，形則智。11 

 

仁、智皆由“思”開始，但“思”之方法與特徵不同，故衍生出不同的德行，而“思”

無疑是一種心理活動，似乎暗示德可以內求。簡文安排仁、智各思分別透過各自的

進程以成德，而共同處則在最後的“玉”與“形”。整個過程為何是這樣，簡文並

沒有更具體的說明，僅有特徵的描述，如果我們把當中的描述互換似乎也能說得通。

無怪乎《荀子‧非十二子》批評《五行》：“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
12，但“玉色”一詞在傳世文獻是出現過的，《禮記‧玉藻》細緻描繪了祭容、喪容、

戎容、立容等禮容，並云：“盛氣顛實，揚休玉色。”13可見《禮記‧玉藻》的“玉

色”是“盛氣顛實”的反映，而此氣與“鬰陶之氣”皆有能積集的特性，否則“闐

實”就無從說起了，但二氣的積集卻有不同的結果，一為成德，一為致死，這是儒

家內部“色”論分歧之處。 

 

  綜上，郭店楚簡有關“色”之材料雖然比較零散，但它們分別建構了有關色之

起源的論述。一種立足於人的生理生命，謂“色”以血氣為起點，由目所控制，同

時控制氣的表露，為人所喜所欲，使人奮而詠，詠而作；另一種則以“思”為起點，

經過不同的心理活動及與外交流而成之“玉色”，而當中或有氣的參與。 

 

 

三  色與禮 

 

  上博一《孔子詩論》中記載孔子討論各詩詩旨的內容，當中有色與禮的相關論

述，其中對《關雎》的論述，非常值得我們注意： 

                                                 
11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78。 
12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94。 
1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079–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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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雎》之改，《樛木》之時，《漢廣》之智，《鵲巢》之歸，《甘棠》之報，

《綠衣》之思，《燕燕》之情，蓋曰：動而皆賢于其初者也。《關雎》以色喻

于禮 □□□□□□□□□兩矣。其四章則喻矣。以琴瑟之悅擬好色之願，

以鐘鼓之樂【擬□□之】好。反入於禮，不亦能改乎？14 

 

將各詩聯繫在一起對讀，可見孔子對各詩的歸納都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即：詩教

能使人在情意發動後，經過反省，得到更好的表達，“以色喻於禮”可謂“動而皆

賢于其初”的具體反映。《荀子‧大略》云：“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
15說明禮教對於“民性”節制和理順十分重要。而“色諭於禮”更是儒門內部的共

同話語。正如曹峰先生指出，“關雎以色喻於禮”是有所本的，因為馬王堆《五行‧

說》亦有一段關於“由色諭於禮”的詳盡解釋。《五行‧說》云： 

 

文王源耳目之性而知其好聲色也，源鼻口之性而知其好臭味也，源手足之性

而知其好佚愉也，源心之性則巍然知其好仁義也。故執之而弗失，親之而弗

離，故卓然見於天，著於天下，無他焉，目之也，故目人體而知其莫貴於仁

義也，進耳。16 

 

又云： 

 

“喻而知之，謂之進之。”弗喻也，喻則知之矣，知之則進耳。喻之也者，

自所小好喻乎所大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弗得，寤

寐思服。”言其急也。“優哉游哉，輾轉反側。”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

交諸父母之側，為諸？明有死弗為之矣。交諸兄弟之側，亦弗為也。交諸邦

人之側，亦弗為也。畏父兄，其殺畏人，禮也。由色喻於禮，進耳。17 

 

《五行‧說》將源自耳目口鼻手足之性與源自心之性相分，並以“目”為最顯著者。

因此，說文以《關雎》為例，說明其詩意在於思色之性急切極甚的情況下仍有所不

為，是“喻而知之，謂之進之”的表現。可見，《五行‧說》的立場、觀點跟《孔子

詩論》是完全一致的。曹峰先生說《孔子詩論》影響《五行‧說》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孔子詩論》的論證簡略，幾乎拿來就用，它的前提是《五行‧說》的論述已

                                                 
14 李銳：〈《詩論》簡釋文疏證〉，載李銳：《簡帛釋證與學術思想研究論集》（台北：台灣書房，2008

年），頁 242。 
15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498。 
16 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頁 63。 
17 龐樸：《帛書五行篇研究》，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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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廣為人知，無需再作解釋。18此論純粹根據論述的詳略來判定文獻的先後，似乎

過於武斷。筆者認為，即便是論述較為簡略，也不能確定是年代較後，將“色喻於

禮”拿來就用。他也在註釋中說明不能否認兩篇還有可能是引用了共同的文獻，卻

沒有就此種可能再作申述。 

 

  事實上，《關雎》作為《詩經》“四始”之一，在早期儒家文獻中從來都不會缺

席。例如《論語‧八佾》中，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19《詩大

序》對其進一步發揮：“《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

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將《關雎》的哀樂由樂得

淑女轉向君子進賢之憂，故有“后妃之德”與君子和諧匹配之義。20另一種詮釋方

向則如《荀子‧大略》所云：“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

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楊倞以為荀子強調“禮”對於好色之節制作用，

好色而不過禮即其美之所在。21 

 

  兩種詮釋方向有其內在聯繫，但以後者與“色喻於禮”關係更為密切。《大戴禮

記‧保傅》將“冠婚”視為禮之本始，而《關雎》則為《詩經》之本始，22故《關

雎》所云的“君子好逑”實際上也是“禮”，並且有理順萬物的作用。這樣的邏輯

並不鮮見，如《禮記‧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23說明儒家對夫婦關係的重視，可見《關雎》詩旨的不斷闡發引申，與《孔子詩論》

簡文高揚以禮對待男女關係的思想不無關係。 

 

  “色”與“禮”除了在男女關係上有所關聯外，在君子自身的行為和容貌上亦

然，這就涉及到“色”的多義性。《荀子‧非十二子》謂：“正其衣冠，齊其顏色，

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24可見衣冠顏色的齊正亦為子夏所重。《論

語‧子張》記載子夏的言論：“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25則見其認為君子應注意自身的威儀。《禮記‧曲禮上》說：“君子戒慎，不失色於

人。”26說明各種情況下，君子也要保持應有之“色”。清人孫希旦云：“此篇所

                                                 
18 曹峰：〈“色”與“禮”的關係——《孔子詩論》、馬王堆帛書《五行》、《孟子．告子下》之比較〉，

《孔子研究》，2006 年第 6 期（2006 年 11 月），頁 17。 
19 何晏（約 195–249）注，邢昺（932–1010）疏：《論語注疏》，載《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

版社，2000 年），頁 45。 
20 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正義》，頁 5、24。 
21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511。 
22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37。 
23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669。 
24 王先謙：《荀子集解》，頁 105。 
25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93。 
26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91。 



 

 

186 

 先秦儒家“色”論研究 

記，多禮文之細微曲折，而上篇尤致詳於語言、飲食、灑掃、應對、進退之法，蓋

將使學者謹乎其外，以致養於其內；循乎其末，以漸及乎其本。”27這些微文瑣節，

正如《論語‧子張》中子游所說：“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可見屬子夏本人及其門人所長，而其回應也顯

示他將這些“曲禮”視為“君子之道”的起點。他說：“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

其惟聖人乎！”28與孫希旦“循末及本”之說相合。 

 

  孔子另一名弟子曾子亦有頗多色與禮相關的論述，如《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

中，曾子認為莊嚴恭敬的容色是“禮”所要求的成人之善，卻未得為人子之道，因

為孝子在父母面前應保持作為孩子的心情，使父母安樂。如果為了自己之賢名而爭

辯強諫，則屬不孝。與此相關，在同一篇中亦有對“弟”的論述： 

 

曾子曰：“夫禮，大之由也，不與小之自也。飲食以齒，力事不讓，辱事不

齒，執觴觚杯豆而不醉，和歌而不哀，夫弟者，不衡坐，不苟越，不干逆色，

趨翔周旋，俛仰從命，不見於顏色，未成於弟也。”29 

 

成人之禮固然嚴謹，對未冠者同樣有要求。清人王聘珍將“未成於弟也”解釋為“年

未及成人者，其於弟道當如此”30，然而，這樣的解說似乎過於迂迴。清人于鬯（1854–

1910）則說：“云不見於顏色，未成於弟，則成弟貴在顏色矣。”31所論透徹，當

優於前說。此外，筆者認為“未成於弟也”亦跟前文的“未得為人子之道也”相近，

故可理解為未達致弟道的要求之意。換言之，引文強調即使行為足夠恭敬，也需要

表現在“顏色”之上。如上博四《內豊》就說： 

 

君子曰：“孝子，父母有疾，冠不奐，行不容，不萃立，不庶語，時昧攻、

禜，行祝於五祀，豈必有益，君子以成其孝。”32 

 

孝子在父母生病時對自己的儀容、服飾、行為都無法一一兼顧，甚至求神問卜，希

望父母早日康復，這就是“憂色”的另一種表現。雖然明知對病情無益，但這些都

是孝的反映。錢穆先生（1895–1990）言：“曾子為學，蓋主僅於外而完其內者。”

                                                 
27 孫希旦（1736–1784）：《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1。 
28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94。 
29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76–77。 
30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87。 
31 于鬯：《香草校書》（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696。 
32 季旭昇主編，陳思婷、張繼凌、高佑仁、朱賜麟合撰：《〈上海博物館戰國楚竹書（四）〉讀本》（台

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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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即藉由外在的修飾來端正自己的內心。因此，其論孝也重視勸諫、坐立、飲食、

俛仰周旋等的表現。從這一點來看，其與子夏的看法是一致的。《大戴禮記‧曾子立

事》中有大量對君子的嚴格要求，而對“色”的系統性論述在以下一段引文： 

 

人言不善而不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

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不說其言；不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

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故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

則播於外也。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

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也；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

其人矣。臨懼之，而觀其不恐也；怒之，而觀其不惛也；喜之，而觀其不誣

也；近諸色，而觀其不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

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觀其不營也；勤勞之，而觀其不擾人也。君子

之於不善也，身勿為，能也；色勿為，不可能也。色也勿為，可能也；心思

勿為，不可能也。34 

 

曾子認為，人的行為、臉色能反映內心的悅與不悅，進而反映其人善與不善。曾子

又將目與心、言與行對舉，指出眼睛是心靈的訊號，言論是行為的指標。因此透過

人們顯現的部分可知其潛藏的部分，聽言論可知好惡。這就是“以其見者占其隱

者”，《大戴禮記‧文王官人》35亦有此說，相信都是來自孔子在《論語‧為政》：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36的觀點。曾子進一

步解釋“觀”、“術”、“信”的關係，他認為觀察人的說話內容，可知其心術；

觀察其喜歡的、親近的人，可知其為人。時間一長仍能保持，可知其信實。最後總

結君子面對不善的困難在於來自“心──色──身”的挑戰，說明勿為不善要以心

勿為最難。 

 

  另一方面，儒家中亦有一派認為“色”與“心”的關係並非必然，《禮記‧禮運》

說：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

也。人藏其心，不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不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

禮何以哉？37 

                                                 
33 錢穆：《論語新解》（成都：巴蜀書社，1985 年），頁 192。 
34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51–63。 
35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61–162。 
36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20。 
3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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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說與前述“以其見占其隱”的原理似有衝突，認為人的欲望和厭惡藏於內心，不

可測度。其強調“禮”作為展現內心的媒介，則與荀子之說相類。《大戴禮記‧五帝

德》記載： 

 

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

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懼，不敢見。38 

 

可見，無論以言語、顏色，以至容貌取人，都容易對其人造成誤判。《禮記‧雜記下》

記載：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39 

 

色與服皆有弄虛作偽的可能，所以孔子告誡子貢要內外、本末相稱，以敬為上。 

 

  總之，“色”無論作為自身顏色之修養，抑或外在好色之追求，都需要“禮”

的管理，使符合人文社會的價值與秩序。禮制之設置，本來便源於人之“性情”，

如孝子生活中面對父母之喜樂之情，面對父母疾病之憂色，以至喪禮中的哀敬等，

都需要表露合宜之色，說明色與禮的關係密不可分。 

 

 

四  色與政 

 

  自郭店楚簡出土以來，不少學者都將郭店墓主視為東宮之師，於是從郭簡中找

出不少立教治政的材料作為旁證。40雖然郭店墓主身分難以確認，但也反映了郭簡

在這方面材料的豐富性。這種豐富性同樣見於上博簡，顯示了色與政的聯繫。由端

正自身，取得民信，以至考察臣民，選賢任能，都有相當多的論述。上博五《君子

為禮》有一段禮義並論的文字： 

 

顏淵侍於夫子，夫子曰：“回，君子為禮，以依於仁。”顏淵作而答曰：“回

                                                 
38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17–118。 
39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398。 
40 參見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載《中國哲學》編輯部、國際儒聯學術委員會編：《郭

店楚簡研究》（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14；陳麗桂：《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

（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13 年），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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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敏，不能少居也。”夫子曰：“坐，吾語汝。言之而不義，口勿言也；視

之而不義，目勿視也；聽之而不義，耳勿聽也；動而不義，身毋動焉。”41 

 

《論語‧顏淵》首章與簡文關係密切，但簡文在“仁”和“禮”之間多了一層

“義”。42換言之，言視聽動都受到義的限制，依據此準則而行即是為禮。簡文又

從容色、目光等規範人的行為。張光裕先生指出《君子為禮》“由第五簡‘凡色毋

憂’以下至第七簡‘足毋墜、毋高’，所述多與容禮有關。”43這些簡文似可對應

前文對言、視、聽、動的要求，亦可與《禮記‧冠義》、《禮記‧玉藻》、《禮記‧曲

禮上》等相參，當中不乏句式、意義相類者。如《禮記‧曲禮上》云：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游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

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44 

 

魯士春先生指出《禮記》諸篇所記“視容”，都是要端正顏色，不要隨便轉動眼珠，

目光不要斜視，並引《國語》、《左傳》諸史事印證古人將“視容”視為與個人修養，

以至遭遇的禍患息息相關的重要因素。45其說甚詳，足可反映儒家重視容禮的時代

背景。上博五《季庚子問於孔子》言君子之大務在於：“玉其言而展其行，敬成其

德以臨民，民望其道而服焉。”46君子“玉其言”即使自己的言論“清揚而遠聞”，

加上“敬成其德”所表現的容貌顏色來面對群眾，自然上行下效。類似的說法亦見

於郭店《成之聞之》，簡文云： 

 

聞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於己為恒。行不信則命不從，信不著則言不樂。

民不從上之命，不信其言，而能含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蒞民也，身服

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從？形於中，發於色，其誠

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務，在信於眾。《 之命》曰：“允師濟德”，

【何】？此言也，言信於眾之可以濟德也。47 

 

君子用民之恒務在於信，而信必待言行顯現。所謂“求之於己”，即提升自我內在

之修養，並發之於外在的顏色容貌，內外契合，則見其誠，方能收風行草偃之效。《大

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當中“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而譽

                                                 
4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頁 254–255。 
42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77。 
43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頁 258。 
44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56。 
45 魯士春：《先秦容禮研究》（台北：天工書局，1998 年），頁 33–50。 
46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頁 204、206。 
47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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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而民自得也”48的說法亦與《成之聞之》幾無差別。可見，以“思”為起源之

“色”論，在為政相關的內容中已轉化為跟“敬”、“誠”、“信”等概念聯繫。 

 

  我們知道《論語》中子張多次向孔子請教，都是有關為官要注意的事情，近人

戴禮（1880–1935）曰：“《論語》子張學干祿，蓋其志常在求仕，故問入官之道。”
49因此，與其相關之“色”論亦多講為政之道。《論語‧公冶長》記載：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50 

 

從子張的問題，可見他將子文遇到起伏的際遇時，在面容上所表現的態度作為評定

其人的標準。《論語‧堯曰》則記載子張詢問孔子從政之條件，孔子提出：“尊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其中一美為：“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1衣冠、瞻視與儒家威儀觀直接相關，而其餘四美則

與行為態度有關。至於四惡，則可視作為政者的應引以為戒的事項。這類事項頗多，

反映源於血氣之色與為政之關係。上博九《史蒥問于夫子》具體地提出上位者應該

避免的過失，簡文說： 

 

夫子曰：納與貨，好色與酒，大鐘鼎，美宮室，驅騁畋獵，舉獄訟，此所以

失。52 

 

這裏列舉的八種過失，前七種都屬於物質享受或生理欲求。人君遠離耳目聲色之欲

即屬仁民之舉，特別在“納”與“好色”二失，更需謹慎。其道理反映在立妃一事，

《大戴禮記‧千乘》記載，孔子認為不行仁政則無法使國家的教化廣被，而行仁政

的先決條件是不浸淫迷亂於女色之中。因此，孔子指出冊立太妃時要敬慎小心，使

內宮的妃嬪，以至朝廷的士大夫都能各安其位。有了長幼大小的秩序，加上潔信敬

慎，國家也會得到別人的尊崇。53《史蒥問于夫子》又云： 

 

曷從而不敬？子亦厥之側。”史蒥曰：“何謂信？何謂敬？”夫子曰：“敬

                                                 
48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25–126。 
49 黃懷信：《大戴禮記彙校集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年），頁 846。 
50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70。 
51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306–307。 
52 季旭昇：〈《上博九．史蒥問于夫子》釋讀及相關問題〉，《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5 年 04 期（2015

年 7 月），頁 242–256。 
53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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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者，瞻人之顏色而為之為，視其所欲而□□□□□□□54 

 

此處依從季旭昇先生的編聯，他認為這裏夫子應是先從反面抨擊“瞻人之顏色”不

是“敬”，闕文接著說的應該是“則非敬”之類的話。然而，從文義方面說，所謂

“觀言察色”不只限於討好別人，更是評定為政者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如《論語‧

顏淵》提到：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不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55 

 

孔子指出“聞”與“達”之別在於外表與行為是否一致。因此，士之達者不單要色

取仁，行亦應取仁，關鍵在於其人是否“質直而好義”，即《成之聞之》的“其誠

也固”。《禮記‧大學》亦云：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

其獨也！56 

 

引文要求君子誠懇面對“好好色”的一面，但當中並沒有一面倒否定“好好色”的

天性，而是強調慎獨的態度。因為君子的言論行為總為群眾所見，甚至放大，這亦

與《禮記‧樂記》“為人君者，謹其好惡而已矣”一致。因此，統治者應該有一定

標準，以作為民眾仿效、學習的對象。 

 

  雖然儒家學說十分強調為政者修養自身的重要性，但也沒有忽略對民眾的規

管。《禮記‧坊記》論述了人性中諸多弱點，並說明無論君子如何修身養性以為民眾

之典範，都會有犯上作亂之事。57因此，加強行政管理、道德教育、法制建設缺一

不可，更要防範於未然。明人黃道周認為：“外釁所從入，内慝所從出。歸重於别

㣲明嫌為立坊之要歸。”58 “别㣲明嫌”可謂《坊記》之旨，因為“外釁”無可避

免，“内慝”存於人性，這才顯得禮制、障欲、敬讓、孝悌等之必要。上博六《孔

子見季桓子》中，孔子說明用以考察民眾之“仁人之道”與“邪民之行”，是確定

治民方略的重要根據。簡文云： 

 

                                                 
54 季旭昇：〈《上博九．史蒥問于夫子》釋讀及相關問題〉，頁 242–256。 
55 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頁 188。 
56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859–1860。 
57 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頁 1658–1659。 
58 黃道周（1585–1646）：《坊記集傳》（《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坊記集傳原序〉，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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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二道以觀於民，雖有過，不遠矣。 

仁人之道，衣服必中，容貌不求異於人。 

邪偽之民，其術多方。 

色不樸，出言不忌；見於君子，大為毋懾，此邪民也。59 

 

上位者要先觀察民眾原先所受的教化，再按具體情況引導，而輕慢是邪偽之民的特

質，此特質由外觀、言論以及面對君子的態度可見一斑。 

 

  由“色”考察民眾除了可分辨邪民與否外，還可了解人民的需要，即“準民之

色”。《大戴禮記‧少閒》記載，魯哀公認為人君考度臣子的地位使上下溝通通達，

衡量職責的輕重使臣子在適當的位置。觀察人民的表情，鼓勵人民發聲，啟發人民

的德性，照顧人民的欲望，愛護百姓，親近賢人，教導那些能力不及的人，應該能

讓百姓喜悅。然而，孔子雖然認同這樣的管理方法會使百姓喜悅，但只能用來治家，

不能用來治國。孔子又進一步說明四代五王取人之道，分別以容貌、表情、言語、

聲音、氣度為準則，而有共同點。他說：“五王取人，比而視，相而望。五王取人

各以己焉，是以同狀。”可見孔子認為，五王經過深入仔細的觀察，以自己為標準

而選用人才。雖然準則看似不同，但五王自身本來就擁有德性，因此選出來的人才

也同樣是善的。60 

 

  《大戴禮記‧四代》則記載孔子向魯哀公講述“觀器視才”之道，並說“視”

可以作為衡量人才的標準，而其中一項是觀察其對“才色脩聲”的態度。孔子認為

面對美色、美聲不受到誘惑，面對鬼神祥瑞災變不動搖情志的人，就應該重用；反

之，縱情耳目聲色之欲，愛好美色使意志消沉則會妨礙政事。他說：“大縱耳目，

妨於政。好色失志，妨於政。”這些內容與上博九《史蒥問于夫子》、《大戴禮記‧

千乘》、《禮記‧坊記》等相合，可見“禮”對君子庶民關於“色”的規範有相通之

處。孔子又說： 

 

蓋人有可知者焉，貌色聲眾有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矣。貌色聲眾有惡焉，

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61 

 

可見其背後的理論是：貌色聲都受到眾人讚美，必有美好的本質；反之，必有邪惡

的本質。這仍是以“以其見占其隱”的論述為濫觴，並具體作用於現實政治。 

                                                 
59 李銳：〈讀《孔子見季桓子》札記〉，Confucius2000 網站，2008 年 3 月 28 日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dkzzj.htm)。 
60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88–191。 
61 戴德撰，盧辯注：《大戴禮記》，頁 148–150。 

http://www.confucius2000.com/qhjb/dkzzj.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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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之，正如陳麗桂先生指出，郭店十四篇儒簡中，有十二篇為君立政的外王之

理。其中色與政相關之內容，跟上博簡以至《禮記》諸篇，雖有含義廣狹不一的情

況，甚至思想上小有參差，但大致沒有太嚴重之牴牾。其窮本反己，忠信臨民；言

行一致，表裏無二；明示好惡，用賢納諫等思想，在文字理論上的呼應性相當高，

說明它們之間原本的學派差距不大。62 

 

 

五  結論 

 

綜上所述，可見儒家“色”論的發展理路，“色”作為一種生理欲求應受到一

定限制，即將之轉向為禮，而更積極的一面則是以好色之心好賢，築夫婦之基以化

天下。另一方面，“色”亦作為個人修養的一部分，是君子以義為內質，為禮依仁

的具體反映。這兩方面的要素都共同指向為政用民之道，正正是儒家“內聖外王”

的功夫。《禮記》和《大戴禮記》等傳世文獻與各篇出土文獻雖然未必完全屬於同一

年代，思想傾向或學術歸屬亦有差異，但不妨礙我們了解孔孟之間儒門對於色的共

有論述、共同話語，當中更有不少可以互相發明的地方。由色之起源的論述可見其

多種發展的可能。如血氣之色是人性的一部分，是探討天、命、性等論題不可忽略

之處；色、志關係則反映了以禮治血氣之由來；而以思為起源之色則是道德內化的

前哨，可見“色”確為儒家各項議題的重要紐帶。 

                                                 
62 陳麗桂：《近四十年出土簡帛文獻思想研究》，頁 159–160。 


